
第 796號公告 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 (第 618章 )

現公布紀律審裁委員會於 2021年 12月 8日根據《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 618章 ) (下稱「《條
例》」)第 110條及附表 12進行聆訊後，信納好歷香港升降機有限公司 (下稱「好歷」)犯有《條例》
所提述在專業方面有失當或疏忽行為。

 好歷，身為註冊自動梯承辦商，被控於 2018年 8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承辦下列六條
自動梯的定期保養時，未有確保保養工程妥善地進行，導致該些自動梯處於不良的操作狀況：

 (i) 九龍黃大仙彩虹道 121號大成街街市第E4、E7及E8號自動梯 (違紀控罪 (1)、(2)及 (3))；
 (ii) 九龍油麻地寶靈街 17號官涌街市第 E5及 E6號自動梯 (違紀控罪 (4)及 (5))；以及
 (iii) 新界西貢宜春街 67號西貢街市第 E1號自動梯 (違紀控罪 (6))。

 紀律審裁委員會命令：

(1) 根據《條例》第 112(1)(b)(ii)條的規定，好歷須就上文第 (1)–(6)項的每條控罪繳交港幣
$20,000元的罰款，即共港幣 $120,000元的罰款。

(2) 根據《條例》第 112(2)條的規定，好歷另須支付本紀律研訊程序的費用及開支，包括： 
(a)紀律審裁委員會的費用及開支，共港幣 $53,790元﹔(b)律政司的費用及開支，共港幣
$15,750元；(c)機電工程署的費用及開支，共港幣 $20,103.78元；以及

(3) 以上命令將刊登於憲報。

2022年 2月 11日 紀律審裁委員會主席余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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